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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6年1月1日11时30分许，位于滨河大道西侧、纬五街南侧、环湖路东侧、中轴路北侧的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发生一起人员高处坠落事故，致1人死亡。为查清事故原因，明确事故性质，厘清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乌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印发《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1·1”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坠落事故调查组的通知》（乌海政办字〔2026〕2号）。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进行了调查，通过询问人员、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调查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13698]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8227]（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人：吴某容；机构性质：机关；机构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学府街行政中心A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颁发日期：2022年3月1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W。
2.代建单位：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史某强；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8日；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110国道1090公里处（原儿童福利院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860；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融资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煤炭及制品销售；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固体废物治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项目负责人：高元。
3.施工单位：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平；详细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东街7号；资质证书有效期：2028年12月2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6X；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可承接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巷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蒙）JZ安许证字〔2005〕********，有效期：2025年9月5日至2028年9月5日；项目负责人：程某，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号：蒙215********；安全员：付某，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蒙建安C2（2021）********。
4.专业分包单位：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某；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西街北二街坊华隆小区4号楼3单元402室；资质证书有效期：2025年2月27日—2026年2月2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H；资质类别及等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蒙）JZ安许证字〔2022〕********，有效期：2025年8月29日至2028年8月29日；项目负责人：夏某杰，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号：蒙215********；安全员：杨某亭，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蒙建安C2（2025）********。
5.监理单位：呼和浩特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莲；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工业园区西蒙奈伦广场2号楼A座10层；成立时间：2002年1月1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M；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总监理工程师：陈某君，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证书注册号：150****；安全专监：徐某辉，监理员证件号码：内蒙古建监201********。
[bookmark: _Toc1749]（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各相关单位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规范及项目管理约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各项工作开展到位，具体履职情况如下：
1.项目监管机构：乌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于2025年8月22日开始监督，8月26日编制完成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监督计划书》，发放了《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监管过程中发放了4次《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乌住建限字〔2025〕年第025、033、035、038号），1次《安全隐患停工整改通知单》（乌建安监停字〔2025〕年第006号），1次消防专项《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乌住建限字〔2025〕1号）；2025年11月21日发放了《约谈通知》并组织约谈1次；2025年12月30日下达了《关于公共文化中心存在安全隐患的告知函》。
2.项目代建单位：2025年7月9日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与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7月15日任命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项目管理人员，自2025年7月至12月每月组织一次现场综合检查并形成通报文件6份，进行日常巡检8次。
3.项目监理单位：2022年6月30日，建设单位与呼和浩特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配备了以陈某君为总监理工程师的项目监理机构，编制了《安全监理实施细则》，每周组织监理例会。2025年9月8日至12月26日针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有关问题共下发安全监理通知书4份。事故发生当天，监理员按要求对项目进行了巡查。
4.项目施工单位：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配备了具有相关执业资格的项目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了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组织实施了施工现场定期安全检查，对楼层临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了验收；编制审核了《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干挂石材专项施工方案》；履行了入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实施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全作业环境和安全施工措施费用按计划投入；审查了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与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督促其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了总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事故发生当天，安全员按要求对现场进行了日常巡查。
5.项目分包单位：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与施工单位（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配备了具有相关执业资格的项目负责人夏某杰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亭；完成了入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并组织了元旦节前安全技术交底；配备了安全帽、安全带、反光衣等安全防护劳保用品。
[bookmark: _Toc16830]（三）事故发生经过
1.2026年1月1日9时30分，王某霞在无工作任务、未告知现场管理人员且未经项目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通过项目主入口进入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施工现场；同班组人员葛某军与李某禄于10时30分进入施工现场，二人到场目的为取回工具，退场返乡。
2.经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负责人刘某龙笔录证实，王某霞班组已于2025年12月31日中午完成了全部工作内容，2026年1月1日公司没有给王某霞安排工作任务，当日上午10点左右，刘某龙在博物馆一楼遇到王某霞，其表示要核对自己班组已完成工程量，核对完成后当天回老家，因刘某龙忙于其他工作，且其他相关核对工程量人员未在现场，故未与王某霞进行核对工程量，后续王某霞的行动为个人自主行为。
[bookmark: _Toc22967][bookmark: _Toc23493]3.本次事故无目击证人，根据另一班组作业人员李某龙笔录证实，王某霞于11时左右自行上至博物馆四楼，站在旋转楼梯旁边柱子部位，彼时李会龙正在施工旋转楼梯东侧栏杆下部挡脚板的侧板，在其转身前往身旁拿取侧板材料时，王某霞从栏杆部位坠落至一楼。同班组工人葛某军、李某禄当时在四楼收拾工具，未看到事故发生过程，二人于2026年1月1日下午搭乘便车返回宁夏老家。
[bookmark: _Toc17634]（四）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_Toc23969][bookmark: _Toc364]本次事故涉事工程为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精装修工程，施工许可证号：150********19；工程地址：乌海市滨河区滨河大道西侧，环湖路东侧；结构形式：框架结构；结构层数：地上四层；工程造价：553.6万元；建筑面积：6050㎡。事故发生地点为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博物馆旋转楼梯东侧，经现场勘查，死者仰躺于一层旋转楼梯东侧地面，头部朝西南，脚部朝东北，头部下方有血迹，旁边有盒尺、手机，脚部位置有安全帽，坠落高度16.97m。
[bookmark: _Toc27149]（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王某霞，男，汉族，身份证号码：640********12，家庭住址：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南源村南川组门牌**号。
事故发生后，经各方协商一致，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供养亲属抚恤金、精神抚慰金及其他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来回交通费用、食宿、误工损失、其他丧葬事宜支出等）共计156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陆万圆整）。
[bookmark: _Toc2048]（六）其他情况
2025年12月5日，王某霞在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医院的体检报告显示，其血压值为（149/97），同时伴有心动过速，脉搏104次/分钟；其父亲王发俭与哥哥王红君证言证明，王某霞日常血压偏高、经常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
[bookmark: _Toc20208]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6263]（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1371][bookmark: _Toc7885]11时32分，现场人员发现事故后，刘某龙立即安排作业人员朱富民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医疗救援，并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报告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付某；因三标段现场负责人程某请假看病，付某及时向现场四标段负责人刘某报告事故情况，刘磊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启动项目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事故信息接报及时、应急响应规范有序。
[bookmark: _Toc26936]（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刘某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严格按照项目安全生产应急预案要求，在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疏散现场无关人员，妥善保护事故现场；因无法确定伤者具体伤情，为避免移动伤者造成二次伤害，现场工作人员在安全区域原地等待120救护车到场，现场应急处置措施符合现场救援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7969]（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1时40分许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经抢救无效后，于11时44分宣布王某霞死亡。宁夏一路平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王某霞符合高坠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
事故发生后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积极与死者家属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支付死亡赔偿款156万元
[bookmark: _Toc30104]（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援并上报事故情况，项目相关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现场管控有序，未引发次生、衍生事故；120急救机构快速响应、及时到场开展救治工作。本次事故现场救援处置及时、应急措施科学得当、现场管控规范有序。综上，本次事故整体应急处置评估为良好。
[bookmark: _Toc8848]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bookmark: _Toc32708]（一）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7231]王某霞作为分包单位作业人员，在无工作任务、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行进入施工现场及四楼危险区域，从事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活动，未观察周边危险因素不慎坠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8743]（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王某霞死亡证明（附后）；
2.宁夏一路平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附后）鉴定意见：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bookmark: _Toc7942]（三）间接原因分析
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分包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存在以下关键缺陷：
1.人员管控失效：分包单位发现王某霞在非工作时间进入施工现场，未及时制止其进入施工区域。
2.区域巡查缺位：对四楼旋转楼梯等临边高危区域未安排专人巡查管控，未及时发现并劝离违规逗留的王某霞；
3.违规作业：李某龙对需临时拆除或变动的安全防护设施，未采取可靠措施。
[bookmark: _Toc7077]（四）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bookmark: _Toc20821][bookmark: _Toc12057]经事故调查组全面、细致调查，结合现场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询问、检验检测等结果，全面排除以下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
[bookmark: _Toc28846][bookmark: _Toc3702]1.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违规操作、施工流程不符合安全管理规定；
[bookmark: _Toc16928][bookmark: _Toc2731]2.建设、代建、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安全管理失职、履职不到位；
[bookmark: _Toc20490][bookmark: _Toc5397]3.事故信息接报不及时、应急处置不当、医疗救治不及时；
[bookmark: _Toc26828][bookmark: _Toc5015]4.外部环境影响、不可抗力等其他因素。
[bookmark: _Toc1169]（五）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22607][bookmark: _Toc13940]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二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bookmark: _Toc29538][bookmark: _Toc26384]建设单位、代建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已全面履行总包安全管理职责，无违规失职行为；事故的发生系分包单位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管理职责，现场安全管控存在缺陷所致，分包单位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
[bookmark: _Toc24129]综上，本次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heading_18][bookmark: _Toc11353]四、事故相关责任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综合现场勘查、资料核查、人员询问等调查结果，结合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结论，对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作出如下正式认定：
[bookmark: heading_19]（一）相关单位责任认定
1.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分包单位）：未严格履行人员管控、危险区域巡查等安全生产法定职责，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缺陷，与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footnoteRef:0]]、《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footnoteRef:1]]，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footnoteRef:2]]　，由海勃湾区应急管理局对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处罚。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heading_20]2.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建设单位）、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建单位）、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呼和浩特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及乌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监管机构），均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监理、监管法定职责，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对本次事故无责任。
（二）相关人员责任认定
1.死者王某霞：本次事故系王某霞自行进入施工现场、自身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其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鉴于王某霞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任何责任。
2.夏某杰，作为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过程中临边作业防护措施不到位的事故隐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3]]，对事故负有责任。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4]]，由海勃湾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夏某杰处罚。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3.刘某龙，作为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过程中临边作业防护措施不到位的事故隐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5]]、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6]]，对事故负有责任。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7]]，由海勃湾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分包单位项目现场负责人刘某龙处罚。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杨某亭，作为内蒙古盛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安全员。施工现场履职履责不到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未能督促施工人员遵守高处作业的安全注意事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8]]、第二十五条[[footnoteRef:9]]，对事故负有责任。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0]]，由海勃湾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分包单位安全员杨某亭处罚。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1460]五、事故的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30205]本次事故为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履职不到位引发的责任事故，暴露出分包单位对施工现场人员闭环管控、高危区域巡查、作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安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未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全市住建领域各分包单位要以此为警示，强化主体责任落实，细化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同类责任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23799]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事故整改情况
1.事故发生后，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时下发了《安全隐患停工整改通知书》（乌建安监停字〔2026〕第001号），要求施工现场全面停止施工，待查清事故原因，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经复查合格后方准继续施工。
2.2026年1月14日，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项目召开了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暨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现场会，市、区住建局、市质安中心主要负责同志，相关科室全体工作人员、全市在建房屋市政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总监，乌海市公共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分包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二）防范措施
1.强化施工现场人员进出管控。督促各分包单位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封闭式管理规定，完善人员实名制管理及门禁验证系统，作业人员凭有效实名证件进出施工现场，非作业人员、无工作任务人员一律禁止进入；对确需进入现场的参观、检查、业务对接等人员，实行“全程陪同+安全交底+登记备案”制度，明确陪同人员安全管理责任，全程跟踪管控。
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督促各分包单位组织全体作业人员进行高处作业安全知识再培训、再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重点培训临边作业、洞口作业、攀登与悬空作业等安全操作规程；定期组织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增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3.健全现场巡查管控机制。督促各分包单位细化施工现场日常巡查制度，增加巡查频次，重点加强对临边、洞口、旋转楼梯等危险区域的巡查管控；安排专人负责现场人员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作业人员违规逗留等行为，确保施工现场管控无死角、无盲区。
4.加强作业人员健康管理。督促各分包单位建立健全作业人员健康档案，对作业人员开展入职及定期健康体检，准确掌握作业人员健康状况；督促作业人员如实告知自身基础疾病情况，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适合高处作业的人员，及时调整作业岗位，坚决杜绝不符合作业条件人员从事高危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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